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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补充抵质押及反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众思壮”）向郑州

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集团”）及其子公司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40 亿元的财务资助额度及不超过 30 亿元的担保额度，期限不超过一年。

财务资助和担保在总额度内可于有效期内循环使用。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15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财务资助及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4）。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公司需为关联方的财务资助提供补充抵质押、为关联方

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质押部分子公司股权及抵押部分资产。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兴港集团全资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慧

电子”）为公司控股股东，兴港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兴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

向关联方提供补充抵质押及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玥、王志强、



李占森、王崇香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以 5票同意、4票回避、0票反对、

0票弃权通过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四）是否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护航路 16 号兴港大厦 C 塔 

法定代表人：柳敬元 

注册资本：5000000 万 

成立日期：2012 年 10 月 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55962178T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与运营；金融服务。 

实际控制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兴港集团总资产为 203,574,319,673.41 元，净资产

为 61,123,009,422.17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6,246,317,882.34 元，净利润为

1,347,866,063.03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兴港集团总资产为 209,846,782,977.04 元，净资产

为 64,774,111,805.78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073,350,737.13 元，净利润为

116,733,063.61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质押、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一）质押股权 

1、名称：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欧电子”） 

住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7号 702、704 

法定代表人：徐杨俊 

注册资本：45,708.8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17日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批发;机电设备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软件 

开发;仪器仪表修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电子、通信与自动 控 

制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进出口;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货物进出口（专营专 控 

商品除外）;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软件批

发;电子测量仪器制造;测绘服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号，吉欧电子总资产为 48,894.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786.24 万元 ，净资产为 36,108.27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1,744.19 万元，净利润为 6,287.68 万元（经审计数据）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吉欧电子总资产为 56,918.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530.25 万元，净资产为 38,388.57 万元，2021 年 1-3月营业收入为 10,851.12

万元，净利润为 2,280.29 万元 

2、名称：北京合众思壮时空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物联”）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 2 号 1 幢 5 层 50605 

法定代表人：林伯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03 月 25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及设施的装

配、集成、安置作业；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系统设计、施工、安装、维护（施工、

作业限外埠经营生产活动）；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医疗器械（限 I、II 类）；软件开发；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第

三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

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时空物联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时空物联总资产

为 26,310.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053.11 万元；净资产为 6,257.37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1,944.66 万元，净利润为 825.69 万元（经审计数据）。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时空物联总资产为 31,397.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755.78 万元；净资产为 2,641.63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485.24 万元，

净利润为-10,98.61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3、名称：西安合众思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思壮”）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68 号甲 

法定代表人：吴林 

注册资本：16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01 月 08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导航、导航定位仪器仪表、精准农业设备、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上

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西安思壮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安思壮总资产

为 30,442.0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361.54 万元；净资产为 15,080.55 万元。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8,266.50 万元，净利润为-1,715.96 万元（经审计数据）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西安思壮总资产为 39,818.6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499.39 万元；净资产为 19,319.28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1,066.81 万

元，净利润为-251.65 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二）抵押房产 

序号 项目 地址 面积/m2 账面值/万元 

1 房产 位于北京市的北斗产业园 95105.21 38209.59 

2 房产 位于北京市的知春大厦 459.61 429.92 

3 房产 位于上海市的富海商务苑 574.63 415 

4 房产 位于乌鲁木齐市的上海大厦 1016.73 1447.04 

5 房产 位于长春市的吉发广场 484.43 128.27 

6 房产 位于武汉市的武大科技园 2027.44 3194.35 

7 房产 位于北京的永丰产业基地 32509.52 17717.42 

8 房产 位于广州的天安总部中心 1319.95 1622.59 

9 房产 位于上海的航天产业基地 84695.31 22265 



10 房产 位于西安的导航产业园 13734 2701.55 

 

除本次质押、抵押外，以上股权、房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

措施。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本次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兴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总额为 211,345.58 万元（不含本公告所述交易事项金额）。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上述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交易价格及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

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日 

 

 

 


